
信息披露

2024/9/11

星期三

B032

Disclosure

关于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新增天天基金等

多家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

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等多家公司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2024年9月11日起新

增委托天天基金等多家公司销售本公司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具体的业务

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天天基金等多家公司的规定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基金业务开通情况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定

投业务

是否开通转

换业务

是否参加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

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017926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未开通 开通 不适用

注：本公司新增委托天天基金等多家公司销售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上表仅就基金本身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和是否参加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进行说明，投资者能否通过上述

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上述业务，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销售机构信息

1、销售机构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021-54509977

客服电话：95021

网址：www.1234567.com.cn

2、销售机构名称：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号平房157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A座17层

法定代表人：王苏宁

电话：95118

传真：010-89189566

客服热线：95118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3、销售机构名称：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1500号8层M座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联系人：余可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三、相关业务说明

1、上述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

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定投定额投资业

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构于

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

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

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

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

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募说明书。

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

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

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

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21

网址：www.1234567.com.cn

3、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118

公司网站：kenterui.jd.com

4、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网址：www.520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

及停牌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纳指科技ETF，交易代码：159509，以下简称“本基

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4年9月11

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本基金二

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

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

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广发证券为一级交易商

的公告

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确

认，自2024年9月11日起，新增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159569

景顺长城国证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港股红利低波ETF -

520990

景顺长城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国新红利 港股央企红利50ETF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客服电话：95575、020-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www.gf.com.cn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5、020-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www.gf.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邦彦技术

股票代码：68813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2层E3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深南大道12017号劳动大厦1101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珠海横琴新区荣珠道191号写字楼2501/2508共享办公区A2-01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

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第15号》” ）及相关法律、

规范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邦彦技术”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邦彦技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公司、上市公司、邦彦技术 指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创投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红土生物 指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南山红土 指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红土 指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之行为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法定代表人：左丁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26118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受托管理投资基金

（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

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

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经营期限：1999年08月25日至2049年08月25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2层E3区

法定代表人：李守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7666261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

理服务业务;工商审批机构批准的其他创业投资业务。

经营期限：2011-06-28�至 2024-06-28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顾晨、宜昌盛合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国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深南大道12017号劳动大厦1101

执行合伙事务人：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5CMC8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

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经营期限：2018-05-25�至 2026-05-25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

粤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恒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横琴新区荣珠道191号写字楼2501/2508共享办公区A2-01（A）

法定代表人：曹旭光

注册资本：48,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592171128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2年3月27日至2024年3月26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宝铖投资有

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广东尚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

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合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832号保利发展广场160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深创投、红土生物、南山红土及广东红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左丁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否

（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李守宇 男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否

（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李守宇 男 执行合伙事务人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曹旭光 男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创投在上市公司中新赛克（002912）、明阳电气（301291）、长青科技（001324）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及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经营发展需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邦彦技术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

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占比将由5.792170%下降为4.999999%，不再是邦彦技术持股5%以上的

股东，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总数 3,242,539 2.130093% 2,796,960 1.8373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42,539 2.130093% 2,796,960 1.8373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 3,242,539 2.130093% 2,796,960 1.837383%

深圳市红土生物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持有股份总数 2,426,667 1.594130% 2,092,278 1.3744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26,667 1.594130% 2,092,278 1.3744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 2,426,667 1.594130% 2,092,278 1.374462%

深圳市南山红土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持有股份总数 952,381 0.625639% 822,234 0.54014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52,381 0.625639% 822,234 0.5401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 952,381 0.625639% 822,234 0.540143%

广东红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总数 2,195,556 1.442308% 1,899,787 1.248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95,556 1.442308% 1,899,787 1.248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 2,195,556 1.442308% 1,899,787 1.248011%

总合计 - 8,817,143 5.792170% 7,611,259 4.999999%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12日至2024年9月9日，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205,

884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792171%。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深创投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81-18.53 445,579 0.292710%

红土生物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8-18.59 334,389 0.219667%

南山红土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2-18.4 130,147 0.085496%

广东红土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8-18.6 295,769 0.194297%

合计 1,205,884 0.792171%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若出现减持比例、减持数量不符的情况，为送股、回购原因造

成。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邦彦技术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的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

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

股票简称 邦彦技术 股票代码 68813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名

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注册

地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名

称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注册

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2层

E3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名

称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注册

地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深南大道

12017号劳动大厦1101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名

称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注册

地

珠海横琴新区荣珠道191号写字楼2501/2508

共享办公区A2-01（A）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权益变动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可多选）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股

持股数量：8,817,143

持股比例：5.79217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股

变动数量：1,205,884股，变动比例：0.792171%

变动后数量：7,611,259股，变动后比例：4.999999%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时间及方式

股份变动时间：2024/6/12-2024/9/9

股份变动方式：集中竞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否 不适用√（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32�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邦彦技术 公告编号： 2024-049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生物”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土创投” ）

和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南山红土”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比将由5.792170%下降为

4.9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深创投、红土生物、红土创投、南山红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

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066号深创投广场5201

法定代表人：左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2层E3区

法定代表人：李守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顾晨、宜昌盛合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国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深南大道12017号劳动大厦1101

执行合伙事务人：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

粤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恒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横琴新区荣珠道191号写字楼2501/2508共享办公区A2-01（A）

法定代表人：曹旭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宝铖投资有

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汇元亨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广东尚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

新嘉轩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荣恒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合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深创投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81-18.53 445,579 0.292710%

红土生物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8-18.59 334,389 0.219667%

南山红土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2-18.40 130,147 0.085496%

红土创投 集中竞价 2024/6/12-2024/9/9 12.68-18.60 295,769 0.194297%

合计 1,205,884 0.79217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242,539 2.130093% 2,796,960 1.837383%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26,667 1.594130% 2,092,278 1.374462%

深圳市南山红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52,381 0.625639% 822,234 0.540143%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95,556 1.442308% 1,899,787 1.248011%

合计 8,817,143 5.792170% 7,611,259 4.999999%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深创投、红土生物、红土创投、南山红土履行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上述股东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88132� � � � � �证券简称：邦彦技术 公告编号：2024-048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522,252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522,25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8月12日签发的《关于同意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1787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8,056,301股，并于2022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152,225,20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8,890,9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334,26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股份，系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资本” ）跟投获配股份，股份数量合计为1,522,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本次解除限售

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1,522,252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4年9月2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除上述

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522,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限售期为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2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国信资本 1,522,252 1.00% 1,522,252 0

合计 1,522,252 1.00% 1,522,252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1,522,252 24

合计 1,522,25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3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0,604,8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刘明伟先生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选举代董事长陈士斌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刘明伟、赵仕江、张丽雯出席现场会议；董事陈士斌、陈培荣、陈海伦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肖侠、解亘、蒋春燕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钱卫刚、李伟、刘添养出席现场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吕良益出席现场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45,811 99.0402 2,708,421 0.9306 84,800 0.0292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66,861 99.0474 2,679,721 0.9207 92,450 0.031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53,911 99.0430 2,699,721 0.9276 85,400 0.0294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165,159 99.8537 287,700 0.0957 151,950 0.05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江苏太平洋石英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

员工 持 股 计 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1,376,788 88.4434 2,708,421 11.2057 84,800 0.3509

2

关于《江苏太平洋石英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21,397,838 88.5305 2,679,721 11.0869 92,450 0.3826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1,384,888 88.4769 2,699,721 11.1697 85,400 0.3534

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33,296,136 98.6967 287,700 0.8528 151,950 0.45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4为特殊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何心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国投瑞银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

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及调整大额

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9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

基金主代码 0179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9月1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9月1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9月13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9月18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9月18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9月1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自2024年9月13日,单个基金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累计不得

超过100万元，如单个基金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累计超过100万元，本基金管

理人有权选择拒绝。

（2）自2024年9月18日起调整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单个基金账

户每一开放日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申购累计不得超过1000万元（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3）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0-6868、0755-83160000）。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投

瑞银启晨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国投瑞银启晨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21677,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24]880号文注册，于2024年9月2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期为2024年11月29日。 根据统计，

本基金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国投瑞银启晨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

瑞银启晨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国投瑞银启晨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拟任管理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自2024年9月11日（含当日）起本基金不再接受投资者认购申请，即本基金最后一

个募集日为2024年9月10日。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ubssdic.com）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

0755-831600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9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4-105

债券代码：127047�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0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5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699,5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5.52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1,016,1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61,683,39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35%。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7人，代表股份1,205,9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3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205,9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332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2,543,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13%；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74%；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04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304%；反对136,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76%；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641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533,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7%；反对13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471%；弃权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03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178%；反对136,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111%；弃权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47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300668� � � � � � � � �证券简称：杰恩设计 公告编号：2024-037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

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杰恩设计” ）于2024年9月10日收到姜峰先生与广东金

晟信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晟信康” ）的通知，姜峰先生通过协议方式向金晟信康转让其持有的杰恩

设计9,194,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4%）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金晟信康，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高汴京先生，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4年7月5日，公司大股东姜峰先生与金晟信康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姜峰先生通过协议方式向金晟

信康转让其持有的杰恩设计9,194,400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7.64%。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7月8日在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风险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7）。

2024年8月，公司大股东姜峰先生与金晟信康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姜峰先生通过协议方式向金晟信康转

让其持有的杰恩设计9,194,400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7.64%。 姜峰先生签署了 《关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表决权的承诺

函》，在承诺函有效期内，姜峰先生放弃持有的全部27,583,215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下称“弃权权利” ），亦不得委托

第三方行使弃权权利。同时，姜峰先生承诺在本承诺函有效期内不会单独或共同谋求杰恩设计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弃

权期限截至金晟信康不再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之日为止。 待协议转让交割过户完成后，金晟信康持有公司30,167,8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06%，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金晟信康，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高汴京先生。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4年8月6日在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放弃表决权暨公司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及《杰恩设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姜峰）》《杰恩设计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金晟信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股份过户登记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了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上述交易完成后，相关权益变动如下：

持股主体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姜峰 36,777,615 30.65% 27,583,215 22.91%

金晟信康 20,973,400 17.48% 30,167,800 25.06%

注：上表中的权益变动包含协议转让及被动稀释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过户登记完成，金晟信康直接持有杰恩设计30,167,8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5.06%。 金晟信

康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汴京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等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放弃事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变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

一致。 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关于2024年

“中秋节” 假期前调整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额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如意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4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德邦如意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9月12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9月12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24年9月12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护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德邦如意货币A 德邦如意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401 018659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进一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9月12日起，对本基金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限额进行调整（直销银行除外）。 调整期间，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A类和E类基金份额金额合计超过2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但本基金管理人认为相关申请不会影响基金平稳运作的除外。

（2）在上述业务调整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本公司发布的其他公告另有规定的，依据其规定执行。

（3）自2024年9月18日起本基金各销售渠道（直销银行除外）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将继续以本基金

管理人于2024年7月9日发布《德邦如意货币市场基金关于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公告》执行，届时

将不再另行公告。

（4）如有疑问，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b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 400-821-7788（免长途通话费

用）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关于调整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C类份额在广发证券渠道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制金额的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84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德邦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调整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4年9月12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9月12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9月12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德邦短债A 德邦短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448 008449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

否 是

调整后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一 2,000,000.00

调整后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一 2,000,000.00

调整后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一 2,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4年9月12日起，将本基金C类份额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调整为2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上述渠道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C类份额金额超过2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但本基金管理人认为相关申请不会影响基金平稳运作的

除外。

（2）在上述业务调整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上述调整业务恢复办理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

告。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4）如有疑问，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dbfund.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821-7788（免长途通话费

用）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德邦锐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

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锐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锐升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473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6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德邦锐升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德邦锐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9月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德邦锐升债券A 德邦锐升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4732 014733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046 1.004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942,222.63 89.4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200 0.02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9月12日

除息日 （场内）-

（场外）

2024年9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9月1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转投的基金份额将以2024年9月12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24年9月13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4年9

月18日起可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的申购费用。

注：现金分红款将于2024年9月13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bfund.com.cn

（2）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21-7788（免长途通话费用）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

（4）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

登记日）最后一次成功变更的分红方式为准。 若需要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

变更手续。

（5）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请详见基金管理人官网公示的销售机构信息表。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

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风险提示：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1日


